附件2

遂宁市2023年度科技创新奖补政策兑现目录

	序号
	奖项名称
	申报类别及内容
	依据条款
	责任单位及科室

	一
	打造提升高质量创新平台
	对新获批的国家实验室（基地）、天府实验室，分别给予1000万元、500万元后补助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产业（技术）创新中心，分别给予200万元、10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2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考核评估为优秀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3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1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考核评估为优秀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4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新认定的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，给予2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考核评估为优秀的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，给予2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7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考核评估为优秀的国家级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9条
	市科技局（引智科）

	
	
	对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普基地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1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评估为优秀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普基地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5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0条
	市科技局（农村科）

	二
	加快培育高成长创新主体
	对新认定的独角兽企业、新备案入库的省级瞪羚企业，分别给予5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2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对首次认定、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）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支持。对新认定的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3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二
	加快培育高成长创新主体
	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（众创空间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）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奖励支持。对考核评估为优秀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（众创空间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）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4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
	
	支持企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，对新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、中国创新创业大赛（四川赛区）优秀奖及以上等次的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6条
	市科技局（科促中心）

	三
	实施转化高赋能创新技术
	对企事业单位作为第一主研单位申报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科学技术奖励的科技成果，由市财政按照国家、省奖励资金1∶1的比例给予配套奖励支持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19条
	市科技局（双创办）

	
	
	对在遂宁新实施的技术交易合同，市财政按照在“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登记的技术成交额的5‰对企业进行奖补，单个技术合同奖补金额不超过5万元，单个企业年度奖补金额不超过20万元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20条
	市科技局（科促中心）

	四
	融合催生高品质创新业态
	支持遂宁科创贷加大推进力度，对获得遂宁科创贷产品的企业，按照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20%给予补贴。
	《“科创29条”》（遂府发〔2021〕9号）第26条
	市科技局（双创办）

	五
	支持企业转化科技成果
	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、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、天府高端引智计划项目，市财政按照立项资金的10%给予企业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配套支持。
	《成果转化》（遂府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第4条
	市科技局（政资科）

	六
	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
	对在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按管理办法新毕业的企业，市财政分别给予每家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的一次性奖补，对所在孵化器每新毕业1家企业给予0.3万元奖补。
	《成果转化》（遂府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第9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七
	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创建
	支持各类园区、科技服务平台和企业积极争创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、示范企业和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，对新认定的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、示范企业和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，市财政分别给予30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奖补。
	《成果转化》（遂府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第10条
	市科技局（高新科）

	八
	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培养
	对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1年以上、在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备案的技术经纪人，市财政分别按初级、中级一次性给予2000元、4000元补助；在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备案的技术经理人，市财政一次性给予6000元补助。
	《成果转化》（遂府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第12条
	市科技局（科促中心）

	九
	支持科技交流与合作
	鼓励企业参加绵阳科博会、重庆智博会、重庆军博会、深圳高交会、杨凌农高会等国家、省科技展会。对由市科技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参展参会的企业，根据参展参会成本，到省内及重庆地区参展，由市财政给予每家参展企业1200元/次补贴，到省外（不含重庆地区）参展，由市财政给予每家参展企业2000元/次补贴。
	《成果转化》（遂府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第13条
	市科技局（科促中心）


说明：1.同一企业、同一事项不交叉重复享受财政资金支持。2.有关文件中的奖补政策未列入此目录的，或已被新政策替代，或将由其他部门负责。
